
关于法人不应成为犯罪主体的思考

赵 秉 志

法人应否成为刑法中的犯罪主体
,

在现代各国刑事立法和刑法学说中规定不一
、

见解纷

坛
,

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中也形成了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
。

我国 1 9 8 7年 1月通过的《海关

法 》 和 1 988 年 l月通过的 《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 、 《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 罪 的补 充

规定 》 里
,

包含了承认法人可以成为走私罪
、

受贿罪
、

行贿罪
、

隐瞒境外存款罪
、

非法倒卖

外汇形式的投机倒把罪的犯罪主体
,

并可对犯罪法人判处罚金刑的内容
。

但是
,

立法上有了

规定
,

并不一定意味着立法上应当规定和实践中正确可行
,

理论研究和争 鸣不能以法律的规

定为终结
,

而应当探讨立法的科学性
。

本此精神
,

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探索
,

我们认为
,

法

人不应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
。

首先
,

我国法人的特定性质
,

决定 了法人不能成为刑法中的犯罪主体
。

法人是一个传统的民法概念
,

法人制度是一项民法制度
,

现代各国在对财产关系增加行

政法
、

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时
,

也借用了民法中的法人制度
,

因而法人得以同时成为民法
、

行

政法
、

经济法这些法律关系的主体
。

但是从根本上看
,

法人制度仍是民法制度
。

法人组织具

有其特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

法人 的权利能力就是法人所具有的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取得

民事权利
、

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

法人的权利能力的内容决定于法律
、

命令
、

章程中所规定

的成立该法人的具体 日的
,

即决定于其成立宗旨和业务范围
。 “ 法人无权进行违背宗 旨和超

越其业务范围的活动
。 ” ① 而法人的行为能力

,

就是法人通过 自身 ( 法人机关 ) 所为的行 为

取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

法人行为能力的范围与其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一致的
。

我国法人 的社会主义性质
,

表现在成立法人的宗 皆
一

L
,

其内容为
,

任何法人都是为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

找国法人 的法律特征
,

表现在其特定的业务范围上
,

其内容为
,

法人

只从事民事活动
,

而且不同的法 凡从事不 同的民事活动
。

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即为
,

我

国法人是通过特定的民事活动
,

来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服务的
。

这种社会主义性质

与法律特征的结合
,

决定了我国法人的合法行为及其违法行为的范围
。

法人的合法行为符合

法人的性质和法律特征
,

与 “ 法人犯罪
”

问题无关
,

自不待言
; 下面我们看看法人违法行为

的界限
。

① 参见
:

性柔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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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如
“ 法人犯罪肯定说

”

所言
,

我国法人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法人行为的性质并不总是一

致
。

理论和实践 ( 包括立法和司法实践 ) 都确认法人可能实施违法行为
。

那么
,

为什么法人

不可以实施犯罪行为
,

违法与犯罪对法人而言难道有着原则区别 ? 回答是肯定的
。

根据法人

权利能力与其行为能力相一致的观点
,

只有法人机关在法人权利能力所许可的范围内
,

在执

行法人职务时所实施的行为 ( 包括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
,

才是法人的行为
,

法人才应对之

负责
。

法人的违法行为
,

分析起来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征
: 一是这种行为是法人代表在其执行

法人职务时
,

在其业务范围内即特定的民事活动领域实施的行为
,

惟此才能认定是法人的行

为, 二是这种行为是有悖于法人宗旨的
,

即具体表现为触犯了其特定的民事活动领域的某种

法律
、

法规
,

而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有不 同程度的不 良影响
,

因此才是法人的违法 行 为 而 不

是其合法行为
。

法人应当也只能对其代表人 ( 法人机关 ) 实施的这 种违法行为承 担 违 法 责

任
。

就是说
,

法人作为民法概念和民法制度
,

它只能在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的范围内从事

特定的民事活动
,

因而其违法行为也只能是指特定的违反民法或调整法人民事活动的有关行

政法
、

经济法的行为
。

据此
,

法人机关成员实施的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
,

也必定
“
在事

实上超越 了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的范围
,

故只能认定是他们个人的行为
,

并由他们个

人承担刑事责任
” , ① 而不能视为法人的行为并让法人对此负刑事责任

。

而且
,

即使法人机

关成员执行法人职务时构成的民事
、

行政
、

经济违法
,

也并非全是法人 的违法行为
,

如果这

种违法行为超越了该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
,

即超出了该法人特定的民 事 活动 领

域
,

例如机关法人的代表人以法人名义经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

以饮食业为特定业务范围的

法人的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彩 电
、

计算机买卖业务中的违法行为等
,

则这种违法行为也不

是法人的违法行为
,

而是作为法人代表人的 自然人的违法行为
。

总之
,

法人机关 只 有 在 法

人权利能力范围内以法人名义从事特定的业务活动时
,

才与法人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事权利主

体
,

其行为才应视为法人的行为
,

法人才应把其民事
、

行政
、

经济违法行为作为自身的违法

行为来负贪, 至于法人机关成员超出此范围而 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

只能认为是这些成员的

违法犯罪行为
,

不是由法人来负责
。

以上所述可用下图简示

” 为 ’ 现形式

… 行为 性质和 内容 行为主体及负…
一

l
ù

IJ
ù

:
符合法 人宗旨和业务范 围的合法行为 法人的行为

法人机关 以法

人名义实施 的

行为

违背法人宗 旨
、

在其业务范围 内的违法行为 法 人的行为
,

法人负违法责任

违背法人宗旨
、

超 出其业务范围的违法行为 法人机关成员的行为
,

这些成

滋
犯罪行为

,

必然违背法 人宗 旨
、

超出其业务范围 法人机关成员的行为
,

这 些成

法人不可能具备刑法所要求的犯罪构成要件
。

① 马俊驹
《 论法人的违法行为 , , 《

武汉大学学 报 ( 社科版 ) 1 99 5年第 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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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法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要件
。 ·

“ 法人是社会组织
,

不是自然人的生命体
” , 。

法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赖 以存在的生理墓础
,

不会具备意识和意志能力
,

从而首先就不会具

备犯罪主体所不可缺少的刑事责任能力要件
,

这样就使主客观相统一 的犯罪构成要件失去 了

赖以建立的基础
。

第二
,

法人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

法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
,

其意志表现为法

人机关的决策
,

其一切活动都要在法人机关决策的支配下进行
,

而只有在法人权 利 能 力 范

围内
,

法人机关的决策和行为才是法人的意志行为
。

由于法人不存在刑事责任能力
,

由于法

人作为社会组织的特点及其权利能力对其意志范围的限制
,

法人本身不可能具有犯罪的心理

态度即不会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
,

这样就失去了构成犯罪的主观基础
。

经法人机关决策实行

的犯罪行为
,

从表面上看是以法人名义实施的
,

似乎是法人的行为 ; 但从实质上看
,

由于法人

不具备犯罪主观要件
,

自然也不会有受犯罪主观要
·

件支配而实施的客观上 的犯罪行为
,

即这

种犯罪行为实际上是由法人机关成员的犯罪心理支配而实施的
。

法人未实施客观上的犯罪行

为
,

这就又失去 了法人构成犯罪的客观基础
。

从刑罚适用方面分析
,

法人也不能作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主体
。

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精神和刑事司法的需要
,

对犯罪主体适用刑罚时
,

必须坚持罪责自

负和刑罚与罪责相适应的原则
,

贯彻刑罚 目的的要求
,

进而保证刑法任务的实现
。

但是
,

把

法人作为犯罪主体适用刑罚
,

却难免与上述原则和要求相悖
。

第一
,

对法人适用刑罚是否符合罪责自负的原则? 罪责 自负原则是 由犯罪
、

刑事责任及

刑罚 目的的内在因果联系所决定 了的
,

按照这一原则
,

只能由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和刑罚处

罚
,

而不能罚及其他与犯罪人有某种关系但并未实施犯罪因而无刑事责任的人
。

如前所述
,

法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和犯罪心理要件
,

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决定了其活动不能进

入刑事法律关系领域
,

因而所谓的
“ 法人犯罪

” ,

实际上并不是法人本身的犯罪
,

而是法人

机关的 自然人 ( 法人代表人或法人决策集体的成员 ) 以法人名义实施的犯罪
。

这样
,

对并非

犯罪主体的法人适用刑罚
,

首先便违背 了罪责自负的原则
,

法人既然不是真正的犯罪主体
,

就不应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
。

同时
,

更为关键的是
,

处理法人机关以法人名义实施犯罪的案

件
,

对法人定罪并处 以财产刑
,

是否会株连法人组织中并未犯罪的无辜的成 员? 有的文章认

为
,

法人成员都有监督法人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责任
,

如果忽视或者放弃这种职责
,

致使

或听任法人犯罪
,

这至少应负有程度不同的监督不力的责任
; 同时

,

法人成员程度不同地分

沽了法人犯罪带来的不法利益
,

因而他们对法人犯罪也有责任
,

在法人负刑事责任时给他们

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也是合理的
。

即认为对法人定罪处罚给法人一般成员带来的不利影响算

不上株连无辜
,

因为他们不是无辜
,

而是有责任的
。

这种论断难 以令人接受
,

因为许多法人

( 尤其是较大的法人组织中 ) 一般成员
,

往往不了解甚至也无法了解法人代表或法人决策机

关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
,

更无从了解其行为的性质
,

因而根本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的

监督
,

而且这些一般成员往往并非是以法人名义的犯罪活动的受益者
,

至少不是 直 接 受 益

者
,

因而以监督不力和分沽利益而要法人一般成员分担法人机关 以法人名义犯罪的罪责是不

① 参见
:

件柔 主编 《 民法 原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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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 , 再说
,

即使这些法人一般成员对
“ 法人犯罪

”

存在监督不力和分沾过利益的情说
,

只要其与法
.

人机关无共同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
,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

,

就不能构成犯罪 ,

何况法人有些成员还明确反对法人机关决策实施的犯罪行为
, 则更不能构成犯罪

。

如果对法

人定罪处刑影响到法人一般成员
, 怎能否认是株连无辜? 实事求是而言

, 对法人定罪判邢
,

从定罪上讲
:,

当然无异于把法人宣布为犯罪组织
, 这 不 符合

一

共同犯罪的原理
,

难免使法人

的一员 ,
从量刑上看

,

对法人组织判处的

罚金
,

必然使法人组织中与犯罪无关的人也间接地承担不 利后果
,

这也是株连无辜
。

同时
,

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适用刑罚
,

也宽纵了以法人名义实施犯罪的自然人
,

实际上是让法人及

法人组织中的无辜成员为其 承担和分担罪责
。

因此可以说
,

对法人组织适用刑罚
,

必然违背

罪责自负的刑事责任原则
。

第二
,

对法人适用刑罚能否符合刑 阅与罪责相适应的原则 ? 我国刑罚体系 中五种主刑和

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
,

都 属于人身刑的范畴
,

只能对有生命实休的 自然人适用
,

而无法对法

人组织适用
。

余下的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是否适用于法人 ? 先看没收财产刑
:

这种刑种只能

是依法没收犯罪分子本人所有的财产归国家所有
,

按照民法通则规定
,

我国法人有机关法人
、

企业法人
、

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
,

其中大多数法人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
由国家

没收国家所有的财产归国家
,

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讲不通的
。

因此可以说
,

没收财产刑也

不适用至少是不适用于多数法人组织
。

再看罚金刑
:

依据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的有关规定
,

罚金刑是一种轻刑
,

独立适用时仅适用于轻罪
,

因而罚金数额不可能过高
,

对于性质和情节

严重的犯罪单独判处数额有限的罚金
,

显然是刑罚与罪责不相适应
。

能否如有的论文所说
,

提高罚金刑 的数额
,

并使之在刑罚体系中上升为主刑
,

以此来解

决处罚法人的罪刑相适应间题呢 ? 刑罚与罪责相适应包括刑罚的性质和轻重与罪责相适应
,

因而仅仅提高罚金刑的数额
,

改变不了罚金刑的性质
,

这非但不足 以解决刑罚与 罪 责 相 适

应
,

而且也难免有 “ 以钱赎刑
”
的弊端

,

从而在根本上违背我国刑事责任的原则
。

能否如不少
“
法人犯罪肯定说

”
论者所主张

,

对
“ 法人犯罪

”

采用两罚制
,

对法人处以

财产刑中的罚金刑
,

对法人代表等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属于人身刑 的主刑
,

.

以此来达到刑罚与

罪责的相适应 ? 不能
。

因为所谓的
“ 法人犯罪

” ,

是法人机关 ( 法人代表或法人决策集体 )

以法人名义实施的犯罪
,

只存在法人机关成员的一种罪过和犯罪行为
,

而不是法 人 机 关 成

员和法人各有罪过和犯罪行为
,

这样就只存在一种罪过
.

和犯罪行为
。

如 果 认 为 是
“
法人犯

罪
” ,

就只能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
,

而不能再 同时处罚作为法人机关成员的 自然人 , 如果认

为是 自然人的犯罪
,

就不能处罚法人
。

即不能基于一种罪过和一种犯罪行为而 同时处罚两类

主体
。

主张 “ 法人犯罪肯定说
”

者认为
“
法人犯罪

”

就是以法人为特定主体的犯罪
,

既然法

人是犯罪主体
,

为什么又要同时处罚 自然人呢 ? 实在难 以自圆其说
。

可见
,

两罚制本身就是

不科学的
,

因而也不能借此来解决刑罚与罪责相适应的问题
。

第三
,

对法人适用刑罚能否达到刑罚 目的 ? 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 防犯罪
,

其手段是通过适

用邢罚惩罚
、

改造
、

教育犯罪人使其不再犯罪
,

并借此警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使其不致于犯

罪
。

要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而达到刑罚 目的
,

被适用刑罚的犯罪分子必须具 有 主 观 恶

性
,

刑罚 的惩罚
、

改造
、

教育的功能都是同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作斗争的
。

这种主观恶性即

主观罪过程度
,

是 以犯罪人 的生命实体为其生理基础的
。

而
“
法人不是有生命的实体

,

谈不



上主观恶性
” ,

因而
“ 对法人无法通过适用刑罚进行教育改造

,

从而实现刑罚的目 的
” 。 ①

对法人适用刑罚
,

既无法预防该法人再
“ 犯罪

” ,

也无助于警戒其他法人
“
犯罪

” 。

对所谓

的 “
法人犯罪

”

采用两罚制处理后
,

即使法人未敢再
a
犯罪

” ,

也决不是法人本身受到刑罚

惩罚与改造教育的结果
,

而在于法人代表等责任人员基于受刑罚惩处和教育而不愿或不敢再

犯罪
。

因此可 以说
,

对 “ 法人犯罪
”

有效的和合理的刑事遏制方法
,

乃在于直接地和单独地

对真正的犯罪分子即以法人名义实施犯罪的法人代表等责任人员适用刑罚
。

通过这样的适用

刑罚的惩罚和改造教育
,

才能促使法人代表等责任人员 自觉地不再或不敢再以法人名义实施

犯罪
,

才能警戒和教育其他法人代表也不得以法人名义实施犯罪
。

这样就有效地达到了刑罚

预防
“
法人犯罪

”

的目的
。

从实际效果方面衡量
,

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定罪处 罚
,

必然不利于法人制度的健全和巩

固
,

不利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

而且也会带来诉讼实践及其他方面的难题
。

我国法人制度是适应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

随着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化事业的进展
,

法人的作用必将更加突出和重要
。

国家应当积极为法

人制度的健全和巩固提供法律保护
,

其中
,

对法人代表人 以法人名义实施的犯罪
,

坚决直接

迫究法人代表人的刑事责任
,

就是对法人制度予以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
。

如果对这种所

谓的 “
法人犯罪

”

案件
,

归责于法人本身
,

对法人组织定罪处罚
,

则就会出现一系列有损于

法人制度乃至国家建设的弊端
:

第一
,

这种刑事追究的事实本身
,

便有损于整个或某类法人的名誉
,

从而会在某种程度

上影响法人职能活动的进行
。

第二
,

被定罪处刑的法人作为犯罪单位
,

在我们社会主义 国家不应允许其继续存在
,

而

应予以解散或撤销
,

这样
,

如果是企业事业单位法人为此被解散
,

难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 ,

如果是机关法人 ( 如海关
、

工商税务机关 ) 因此被撤销
,

势必影响国家的管理活动
, 同时

,

法

人组织中并未参与犯罪活动的成员
,

也会因法人被解散
、

撤销而失业或不恰当地转行
,

这也

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正常进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不利
。

第三
,

如果允许被定罪处刑的法人作为有刑事前科者继续存在
,

则不但违背我国设立法人

制度和成立该法人组织的宗旨
,

而且这种法人组织也难以再有效地从事其职能活动
。

例如
,

如

果一个商业企业法人被以
“ 投机倒把罪

”

定罪处罚
,

它怎么还能够有效地从事商业活动 ?其他

法人以及普通消费者谁还会放心地与它打交道 ? 再如
,

如果是某海关被以
“ 走私罪

”

定罪处

)Jfl
,

作为犯有走私罪前科的海关
,

它又怎能有效地
、

理直气壮地行使查处走私的职权活动 ?

第四
,

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惩处
,

在刑事诉讼中也会遇到一系列难题
。

例如
,

被告人是

整个法人
,

刑事追诉必要时对谁采取强制措施? 律师辩护时会见谁 ? 法人怎样出庭受审? 怎

样为 自己辩护 ? 若由法人代表人代表法人接受刑事追诉和审理
,

这时法人代表人 岂不是一身

兼二职
,

一面为 自己的犯罪接受追究
,

一面又代表法人接受追究
,

这时法人代表人怎样同时既

为自己又为法人行使辩护权 ? 如果不由法人代表代替法人接受刑事追诉
,

又有谁愿意和应该

代替法人接受刑事追诉 ? 等等
。

控诉和处罚法人犯罪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又怎样写被告人和犯

① 参见
:

高铭暄著 《 刑法总 则要义 》 ,

天津人民 出版社 19 8 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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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
,

难道写成
“
犯菲人

:

某某单位
”

吗? 如某是某司法机关的负责人以该机关名义实施了

某种经济犯罪的
,

难道起诉书或判决书可以写成被告人 ( 犯罪人 )
:
某某公 安 局 ( 某某法

院 )
” 吗 ? 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 ? 总之

,

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
,

在诉讼上也会

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
。

五

关于对外国立法例的借鉴问题
。

持
“
法人犯罪肯定说

”
的一些论著认为

,

某些外国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的

立法例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

甚至有的提出
,

外国能规定法人犯罪
,

为什么我国就不能 ? 我们

说
,

对外国立法例的参考借鉴不是盲 目照搬
、

机械套用
,

我国立法应当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
,

创造性地 学习外国合理的
、

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
。

从世界范围看
,

立法例开始承认法人得为

犯罪主体己有百余年的历史
,

但至今也只有少数国家即主要是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规定法人

犯罪
,

大多数国家 ( 包括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并没有规定法人犯罪
,

社会主义国家均未

( 至少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 ) 规定法人犯罪
。

而且
,

即使在规定法人得为犯罪主体的国家
,

其遏制
“
法人犯罪

”
的实践效果并不佳

,

还存在着一系列实际难题
,

理论上也褒贬不一
,

颇

多争议
。

应该说这样规定既与其社会制度和法人制度有关
,

也与其法律特点和实 际 情 况 相

联
。

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少数国家法人犯罪的立法作为一种先进经验
,

作为刑事立法的世界潮

流来抬举
,

加之于我国列事立法呢 ? 根据上述分析
,

应 当说
,

对某些外国关于法人得为犯罪

主体并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例
,

我国刑法不应仿效搬用
。

据上所析协我认为
,

法人组织不能
一

也不应成为我国刑法中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
、

被

判处刑罚的犯罪主体
,

我国刑法现在和将来都应 当坚持这一原则
。

本此原则
,

我国现行的有

关立法可以考虑以下修改补充问题
:

首先
,

关于 《 民法通则 》 的规定
。 《 民法通则 》 第 4 9条载有

“ 企业法人… … 构成犯罪
”

的用语 , 第 1 10 条载明
,

构成此种犯罪的
,

对
“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邢事责任

” 。

根据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对象而观之
,

这指的是法人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犯罪
,

而并非法

人本身的犯罪
。

因此
,

第 49 条的
“ 企业法人… … 构成犯罪

”

的用语就不够妥切
,

容易使人把这

一规定理解为 《 民法通则 》 承认了法人得为犯罪主体
。

为立法用语确切
,

可以考 虑 修 改 为

“
法人代表人 以法人名义实施犯罪的

,

对法人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

其次
, 《 海关法 》 和两个 《 补充规定 》 中关于法人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并被处以罚

金的规定
。

我认为这些规定值得研究
。

从立法权限上说
, 《 刑法 》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的国家基本法律之一
,

而 《 海关法 》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单行行政法律之一
,

两个 《 补

充规定 》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单行刑事法律
, 《 刑法 》 的法律地位无疑高于 《 海关

法 》 和两个 《 补充规定 》
。

依据我国 《 宪法 》 第 67 条第 3项的规定
,

全国人 大 常委 会 有 权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

对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 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

但

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 ”

犯罪主体限于具有责任能力 的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
,

这应当说是伐国 《 刑法 》 所确 立的一个重要原则
。

《 海关法 》 和两个 《 补充规定 》 承认法人

得为某些犯罪的主体
, :是确认了我国刑法规范中的犯罪主体有 自然人和法人两类

,

这实际上



就是对我国 《 刑法 》 犯罪主体原则的修改补充
。

退一步讲即使应当在立法上确认法人得为犯

罪主体
,

也不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非基本法律中确立
,

而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对

《 刑法
.

》 本身加 以修改补充来解决
。

况且
,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
,

应当 说我 国 《 刑

法 》 关于法人不得为犯罪主体的原则并无不 当
,

若承认法人得为犯罪主体
,

倒会给理论和实

践造成很多困难
。

因此
,

我认为
, 《 海关法 》 等承认法人得为犯罪主体并可被处以刑罚的规定

欠妥
,

建议作适当的修改
。

再谈谈应否在刑法典中补充规定
“ 法人犯罪

”
的问题

。

在 目前关于刑法典修改的酝酿讨

论中
,

有种意见主张把单行法律 中已出现的
“ 法人犯罪

”

纳入刑法典总则 中予以明确规定
,

我认为这种主
、

张不可取
。

因为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不但存在着上述的一系列理论难题
,

而且

从实践情况看
,

虽然 《 海关法 》 和两个 《 补充规定 》 确认法人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 已有
一段时间

,

但在诉讼和适用刑罚的实践方面还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

因而惩治法人犯罪

的判例迄今还十分罕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
。

刑法典修改的规定应当建立在司法实践可行

性的基础之上
,

而
“ 法人犯罪

”

并不具备这种实践的可行性
。

同时许多商品经济 比 我 国 发

达
、

立法经验 比较我国丰富且 已承认
“ 法人犯罪

”
的国家也未在刑法典中规定

,

我认为
,

我

国当然不可贸然地在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 的刑法典中予以采纳
。

最后
,

建议在刑法典总则中补充规定对 以法人名义犯罪案件追究有关 自然人刑事责任的

一般条文
。

我国刑法 中
,

仅有分则部分第 121 条的偷税抗税罪和第 1 27 条的假冒商标罪
,

包括有

涉及以单位
、

法人名义犯罪的应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内容
。

但是
,

自然人可以以单位
、

法人名

义实施的犯罪
,

从实践中看远远不止这两种
,

而是还有投机倒把
、

倒卖计划供应票证
、

盗 伐

滥伐林木
、

诈骗等许多种
。

鉴此
,

可 以考虑在刑法总则上补充规定一条
,

载明凡 自然人 以单

位
、

法人名义实施犯罪行为的
,

应直接追究有关 自然人 的刑事责任
,

若单位
、

法人有过错时

可以同时对
.

单位
、

法人予 以行政处罚 ( 罚款
、

停业整顿等 )
。

这一总则条文适用于一切刑法

分则规范
,

即凡是可以由 自然人 以单位
、

法人名义实施的犯罪皆适用此规定
。

这样一方面更

加直接地明确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的原则
,

同时更为重要的
,

是为司法实践中正确而统一

地惩处这类 自然人 以单位
、

法人 名义实施的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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